
演出服务企业资质 申报条件

产品名称 演出服务企业资质 申报条件

公司名称 深圳志诚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坪地社区湖田路69号湖田
路69-7-708D

联系电话 13243795198 13243795198

产品详情

一、营业性演出活动申报材料规范

（一）申请资料：规范填写《营业性演出申请登记表》和《演出活动承诺书》，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二）文艺表演团体及演出人员资料：

1.演员名单及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演员名单应当列出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国家或地区、有效身份
证证件号码。有效身份证明指：中国内地演员为身份证、护照、军官证；外籍演员为护照；港澳地区演
员为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国特别行政区护照；地区为台胞证(不能是护照);

2.演出举办单位与文艺表演团体（演员）的演出协议或者文艺表演团体（演员）同意参加演出的书面函
件；

3.外国文艺表演团体名称中含有“国立”、“国家”、“皇家”等字样，应提供该国注册证明文件及中
文译本；

4.未成年人参加营业性演出，应当提供其监护人出具的书面同意材料或是监护人与文艺表演团体签署的
书面同意函。

（三）演出节目内容及其视听资料：申报单位应当提交演出节目单以及与节目单内容对应的视听材料，
其中歌曲类节目应当提交歌词文本，用外文演唱歌曲应提交中外文对照歌词；舞蹈杂技类节目应当提供
视频资料；戏剧、曲艺等语言类节目应提交剧本；乐曲类节目应当提交音频资料。鉴于演出活动具有艺
术二次创作的特点，对于临时组台演出，其所报视听资料可以是已经出版或者曾经演出过的录音录像资
料，审批部门以此作为演出内容审核的参考性依据，重点加强演出现场监管。

（四）场地资料：演出举办单位与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的协议或演出场所出具的场地证明；在歌舞娱乐场
所、旅游景区、主题公园、游乐园、酒吧、饭店、餐饮场所等非演出场所举办的营业性演出，应提供消



防部门同意开业的消防安全证明或者场所的《娱乐经营许可证》；举办临时搭建舞台、看台的营业性演
出，还应提供安全、消防批准文件以及安全保卫工作方案和灭火、应急疏散预案。

（五）资排计划书和资金证明材料：资排计划书应当含有演出项目的总费用以及演出费、制作费、场租
费、宣传费、往返旅费和食宿行接待费等内容；资金证明是指由申请单位开户银行出具的当月基本存款
账户存款证明，或者其他单位同意借款、投资、担保、赞助的证明及该单位开户银行出具的当月基本存
款账户存款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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